浙江省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工作考核表

高新区名称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度：                 
	项目
	考核计分内容
	考评（分）

	
	
	甲等
	乙等
	丙等
	丁等

	综合管理
	1
	园区管理体制顺畅；管委会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健全；有关经济管理权限赋予到位。
	
	
	
	

	
	2
	已制定和完善了园区发展规划；园区产业特色明显；能按照批准的规划进行开发建设；制定的园区工作意见得到贯彻落实。
	
	
	
	

	
	3
	强化服务的园区软环境不断得以完善，积极推行“一站式”、“一门式”等服务方式；建立和加强了园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。
	
	
	
	

	
	4
	园区政策环境不断完善，园区内企业优惠政策得到落实。
	
	
	
	

	
	5
	园区统计工作能按质按时完成。
	
	
	
	

	高新产业
	6
	园区高新技术产品技工贸总收入与上年同比。
	
	
	
	

	
	7
	园区高新技术产品实现利税总额与上年同比。
	
	
	
	

	
	8
	园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与上年同比。
	
	
	
	

	
	9
	园区引进高新技术项目（企业）数。
	
	
	
	

	
	10
	被认定省级高新技术企业与产品数。
	
	
	
	

	
	11
	实施国家级或省级火炬计划项目数。
	
	
	
	

	
	12


	实施国家级或省级创新基金（资金）项目数。
	
	
	
	

	
	13
	专利申请数与上年同比
	
	
	
	

	孵化培育
	14
	孵化器的软、硬件建设基础较好，并不断推出完善软硬件的新措施。
	
	
	
	

	
	15
	孵化器入驻企业数。
	
	
	
	

	
	16
	孵化器毕业企业数。
	
	
	
	

	基础设施

建设
	17
	园区基础设施比较完善。
	
	
	
	

	
	18
	园区信息宽带网已建成，能为企业提供良好服务。
	
	
	
	

	
	19
	园区环境保护措施的制定与落实
	
	
	
	

	总计
	


说明：

一、考核计分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办法。

定性计分的项目有第1、2、3、4、5、14、17、18、19等9项；定量计分的项目有第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4、15、16等10项。

二、定性计分。

甲等为100分：全面达到考核标准，成效显著；乙等为80分：基本达到考核标准，成效较好；丙等为60分：达到一般考核标准，成效尚可；丁等为40分：达不到考核标准，成效差。

三、定量计分。

第6、7、8、13等四项考核计分项目：与上年同比持平为60分；与上年同比增（降）1个百分点，相应加（减）1分。加分后最高不超过100分，减分后最低不少于40分。

第9项考核计分项目：年引进高新技术项目（企业）15、8、3个以上及3个以下的，分别按甲、乙、丙、丁等级计分。

第10项考核计分项目：年被认定省级高新技术企业与产品10、6、2个以上及2个以下的，分别按甲、乙、丙、丁等级计分。

第11、12项考核计分项目：年实施项目5、3、1项以上及0项的分别按甲、乙、丙、丁等级计分。

第15、16项考核计分项目：入驻企业30、20、5以上及5家以下的，当年毕业企业数为3、2、1家以上及0家的，分别按甲、乙、丙、丁等级考核计分。

四、考核综合得分的计算公式为：

各项目考核的总得分：第1项至第19项得分之和除以1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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